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2]29号


关于转发《关于举办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的通知》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推动现代网络信息技在教学中的应用，促进教师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的课件制作水平，探讨和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与推广，现将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的通知》（教信息中心[2012]7号）予以转发，请各教学单位自行组织课件评选并承担参赛评审费，学校将对获奖教师给予奖励。请各教学单位于9月10日下午5点前将参赛老师名单及相关多媒体材料报送至教务处。 

联系人：刘媛媛 联系电话 88426183。
附：《关于举办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的通知》（教信息中心[20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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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关于举办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的通知
教信息中心[2012]7号
　　为推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更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充分挖掘各地教育教学单位的优秀课件成果；提高学科教师的课件制作水平；探讨和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与推广；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我中心决定举办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大赛设全国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大赛进行全面的指导和监督；下设大赛组织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设赛区指导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大赛的组织工作。
　　本届大赛将秉承前十一届大赛“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举办原则，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各级各类院校教师和信息技术人员征集参赛课件，邀请现代教育技术领域和各学科知名专家进行评审。通过权威的专家评审，遴选出一批好的作品，进行表彰和奖励。通过大赛推广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提高广大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整合的能力。
有关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的信息，请登录教育部网站（www.moe.gov.cn）或中国教育资源网（www.cern.net.cn）查询。
附件1：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活动方案
　　附件2：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评审标准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二○一二年三月一日
附件1：

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活动方案

主办单位：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大赛地点：北京

指定网站：中国教育资源网（www.cern.net.cn）、优课网（www.uken.cn）

支持单位：北京大学

一、活动综述

本届课件大赛将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各级各类院校教师和信息技术人员征集参赛课件，邀请现代教育技术领域和各学科知名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通过评审，遴选出一批好的作品，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各教育教学单位提高多媒体课件制作及应用水平，提升广大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整合的能力，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请参赛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参赛课件提交至大赛组委会或赛区指导委员会，经过评审组初审、复审后评选出进入决赛的作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现场决赛及获奖作品的交流、颁奖活动。参赛者可随时关注大赛指定网站，了解本届大赛的活动进程。

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教育资源网”通过课件大赛等活动，征集各学科优质教育资源，并向各教学单位推广，获得广泛认可。在本次大赛中，所有进入决赛的课件将被优先选录进“中国教育资源网”，在保护作者知识产权和相关权益的原则下，由我中心与作者签约，向全国各级各类教学单位推广。

二、时间安排

征集时间：2012年3月15日—9月15日

初审时间：2012年9月16日—9月30日

复审时间：2012年10月1日—10月15日

决赛时间：2012年10月26日—10月29日

三、分组方式

根据提交课件的适用对象，将参赛课件分为高教文科组、高教理科组、高教医学组、高教工科组、高职组、中职组。

四、评审标准

参赛课件不限制作软件和制作工具，不限风格形式。课件教学内容50%以上为作者原创，课件引用的图文资料应注明来源，如由此引起知识产权争议，应由作者承担责任。每件参赛课件的制作者原则上不超过8人。凡参赛的课件应为非正式出版物。2012年最新修订的评审标准详见附件二。

五、奖励办法

（一）作品奖

高教文科组、高教理科组、高教医学组、高教工科组、高职组、中职组分别设一等奖五名，二等奖十名，三等奖二十名。

以上各奖项（奖项设置将根据各组参赛人数进行调整）获奖者须参加现场决赛方可获得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颁发的获奖证书及奖品。

各组均设最佳创意奖、最佳教学设计奖、最佳技术实现奖、最佳艺术效果奖各一名，设优秀奖若干名，获奖者将获得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颁发的获奖证书。

（二）组织奖

参赛作品可由各赛区指导委员会、各院校教务处或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作为大赛组织单位统一报送。报送参赛课件数量达到10件以上的组织单位获组织奖，并可提名1人获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奖单位将同时获得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颁发的奖杯、证书及奖金。

六、参赛办法

（一）报名

1．本次大赛将开通“大赛报名系统”。7月1日后参赛单位和个人可在优课网（www.uken.cn）上填写参赛单位信息、作者信息和课件信息；

2．在“大赛报名系统”中下载系统生成的“报名信息文件”，并刻录在课件光盘中；

3．在光盘上标注“报名信息文件”中的课件编号；

4．在9月15日前将课件光盘提交至大赛组委会；

5．课件评审费400元/件，请于9月15日前交（汇）至大赛组委会。

（二）报送

1．参赛者将光盘邮寄到大赛组委会之前，可在“大赛报名系统”上对参赛单位信息和课件信息进行修改；

2．单机版课件以光盘形式提交可执行程序参加评审；

3．网络版课件以光盘形式提交源代码、网址、五分钟抓屏演示录像参加评审；

4．报送光盘前须查杀病毒。

（三）初赛评审

进行资格审定、技术测试、作品思想内容的审核。

（四）复赛评审

评审组于2012年10月1日—10月15日对通过初审的课件进行复赛评审，选出各组参加决赛的课件。进入决赛的课件名单将于10月16日在中国教育资源网上公布。

所有课件均以征集截止日期前所提交光盘内容为初、复赛评审依据。

（五）现场决赛

组委会将通知决赛作者于2012年10月26日—10月29日到北京参加现场决赛。凡取得决赛资格的作者均可修改课件并自愿携带电脑参加现场决赛。决赛中，参赛者首先进行5分钟的演示和讲解，然后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现场公布决赛成绩，决出各组一、二、三等奖。缺席的参赛作者将被视为自动弃权。

（六）现场观摩

组委会将以书面形式邀请获组织奖单位领导和教学管理人员、未进入决赛的作者观摩现场决赛和交流活动。

（七）颁奖典礼

组委会将在颁奖典礼上公布决赛结果，有关领导为获奖的个人和单位颁奖。大赛评审组组长总结和分析课件大赛的全部评审过程、点评获奖课件。

七、报到事宜

决赛交流及颁奖典礼报名截止日期为10月22日，报到时间为10月26日。具体地点及日程将另行通知，可通过中国教育资源网及时了解最新信息和具体安排。

八、联系办法

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单  位：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课件大赛组委会

地  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业务楼416室

邮  编：100816

联 系 人：程  寅、王正言、薛丽君

联系电话：010-66067288、66082978

传真号码：010-66067288

电子邮件：chengyin1981@ moe.edu.cn、wzhy@ moe.edu.cn、xlj@moe.edu.cn
各赛区指导委员会联系方式：

请及时查询中国教育资源网，或以各地区转发大赛通知文件中的联系办法为准。

九、汇款办法

（一）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业务楼431室

邮政编码：100816

收 款 人：于  泓

（二）银行汇款

开 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8750112-01-00301-0364-86

账    户：北京博汇英才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2：              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评分标准（2012年版）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范围
	入选系数

	
	
	
	
	二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教学内容
（20)
	科学性规范性
（10）
	科学性（5）
	教学内容正确，具有时效性、前瞻性；无科学错误、政治性错误；无错误导向（注：出现严重科学错误取消参赛资格）（0-5）
	0-10
	0-20
	C1

	
	
	规范性（5）
	文字、符号、单位和公式符合国家标准，符合出版规范，无侵犯著作权行为（0-5）
	
	
	

	
	知识体系
（10）
	知识覆盖（5）
	在课件标定范围内知识内容范围完整，知识体系结构合理（0-5）
	0-10
	
	

	
	
	逻辑结构（5）
	逻辑结构清晰，层次性强，具有内聚性（0-5）
	
	
	

	教学设计
(40)
	教学理念及设计（20）
	教育理念（10）
	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创新和批判能力（0-10）
	0-20
	0-40
	C2

	
	
	目标设计（5）
	教学目标清晰、定位准确、表述规范，适应于相应认知水平的学生（0-5）
	
	
	

	
	
	内容设计（5）
	重点难点突出，启发引导性强，符合认知规律，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0-5）
	
	
	

	
	教学策略与评价
(20）
	教学交互（5）
	较好的人机交互，有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的交互、讨论（0-5）
	0-20
	
	

	
	
	活动设计（5）
	根据学习内容设计研究性或探究性实践问题，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0-5）
	
	
	

	
	
	资源形式与引用（5）
	有和教学内容配合的各种资料、学习辅助材料或资源链接，引用的资源形式新颖（0-5）
	
	
	

	
	
	学习评价（5）
	有对习题的评判或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评价（0-5）
	
	
	

	技术性
(25)
	运行状况
（10）
	运行环境（5）
	运行可靠，没有“死机”现象，没有导航、链接错误，容错性好，尽可能兼容各种运行平台（0-5）
	0-10
	0-25
	C3

	
	
	操作情况（5）
	操作方便、灵活，交互性强，启动时间、链接转换时间短（0-5）
	
	
	

	
	设计效果
（15）
	软件使用（5）
	采用了和教学内容及设计相适应的软件，或自行设计了适合于课件制作的软件（0-5）
	0-15
	
	

	
	
	设计水平（5）
	设计工作量大，软件应用有较高的技术水准，用户环境友好，使用可靠、安全，素材资源符合相关技术规范（0-5）
	
	
	

	
	
	媒体应用（5）
	合理使用多媒体技术，技术表现符合多媒体认知的基本原理（0-5）
	
	
	

	艺术性
(15)
	界面设计
（7）
	界面效果（3）
	界面布局合理、新颖、活泼、有创意，整体风格统一，导航清晰简捷（0-3）
	0-7
	0-15
	C4

	
	
	美工效果（4）
	色彩搭配协调，视觉效果好，符合视觉心理（0-4）
	
	
	

	
	 媒体效果
（8）
	媒体选择（4）
	文字、图片、音、视频、动画切合教学主题，和谐协调，配合适当（0-4）
	0-8
	
	

	
	
	媒体设计（4）
	各种媒体制作精细，吸引力强，激发学习兴趣（0-4）
	
	
	

	加分
(2)
	    应用效果（1）
	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有较大推广价值（0-1）
	0-1
	0-2

	
	    现场答辩（1）
	表述清晰、语言规范、材料充实、重点突出；快速准确回答问题，熟练演示课件（0-1）
	0-1
	


